
关于共同造成他人损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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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
,

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多数肇事者
,

共同实施违法行为造成他人

财产损害
。

它是民法上损害赔偿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
。

研究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的问题
,

是

为了从理论上来阐述审判实践中一些在认识上和处理上不完全一致的向题
,

如在 什 么 条 件

下
,

才能正确地确定和适用共 同造成他人以损害之债
,

谁应该是财产损害的法律责任者
,

以

及共同加害人的责任范围等问题
。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

将有助于法院在遇到这些问题时
,

能

正确地和完善地予以处理
,

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

对那些不法的侵犯者则给

以应有的法律制裁
。

我们认为
,

要正确地确定和适用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之债
,

必 须注意以下几个特点
:

1
.

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之债的加害人
,

必须是二个或二个以上的人
。

同时这些加害人的

违法行为是造成他人的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以损害
,

并非是使自己遭到损害
。

一个加害人的

违法行为造成了损害
,

那就不是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
。

如果一个加害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他人

以损害
,

而伺时受害人 自己对损害也存在过错
,

这也不是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 (民法上称这

种双方的过错为混合过错 )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

不是数个加害人
,

而是加害人与受害人双

方
。

同时受害人的过错行为只是对其本人造成损害
,

而并非是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权利
,

使别

人遭到财产损失
。

有时也有这种情况
,

虽然受害人对财产损害也有过错
,

但是加害人是数个

人
,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
。

因为损害是由于数个人造成的
。

受害人自己

对损害有过错
,

与确定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无关重要
。

只是在确定加害人的责任范围时
,

方

具有重要意义
。

但是
,

并非在任何情况下
,

一切与财产损害有关系的人都可以认为是共 同造

成他人以损害的人
。

例如
,

国营商店的经理
,

工作疏忽
,

对职工缺乏教育
,

商店的管理制度又

不严
,

某个职工侵吞了商店的财物
。

这样
,

商店经 理 的 不 作为
,

当然是构成职工侵吞商店

财物的条件
,

这也就是说经理的不作为与职工的犯罪行为是有关系的
。

但是
,

经理自己没有

直接参与犯罪
,

也没有共同的故意
,

他虽然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

对于商店的财产损害却

不负物质上的赔偿责任
。

.2 损害必须是由数个加害人的共同违法行为所造成的
,

而共同违法行为又是由各个加害

人的各别违法行为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

在各个加害人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的情况

下
,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开始行为时
,

那么其余的参与人应有相应的行为
。

每个加害人均应实

施某些行为
,

如果没有这些行为
,

损害的结果也就不能够发生
。

如甲乙二人商量到国家仓库

去偷窃
。

乙认识某仓库的看守员丁
,

于是就在丁值班时和丁闲谈饮酒
。

甲乘机进人仓库偷窃

大量物资
。

很显然
,

如果没有乙的行为
,

实施偷窃是不可能的
,

相反
,

没有甲的行为
,

盗窃

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

只有当乙开始行为时
,

甲有相应的行为
,

这些行为的结合
,

才能最后实



施盗窃
。

在各个加害人共同过失造成他人以损害的情况下
,

行为虽然没有主观上的联系
,

即

他们没有指向
一 定事物的统一 目的和动机

,

但是
,

由于行为的客观联系
,

结成了 个不 可分

割的整体
,

结果必然引起危害后果的发生
。

所以他们对于共同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应

承担过失的责任
。

如甲乙 二人赶大车进城
,

由子他们二人高谈阔论没有注意照顾好车子
,

以

致把
一

个骑 自行 车的 人撞倒了
。

这里
,

我们当然不能说甲乙 二人有共同故意
.

但是由于他们

三 人的不
,

可分割的高谈阔论的行为 ( 显然一个人高谈阔论是 不行的
.

没有甲或乙也许不 会肇

事 )
,

终 于导致 了撞伤骑 自行车的人的结果
。

可见
,

如果缺少不可分割的统
一

行为中的任何

个行为 (哪怕是该项行为对损害的作用并不大 )
,

那么损害也就不 可能发生
。

这些各别行为对

于损害来说都是同等必要的
。

3
.

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的数个加害人的共同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必须存在着因果关系
。

要确定共同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
,

也就必须确定这些共同违法行为都是损害发生的原

因
。

在这种情况下
,

作为原因的人的违法行为不止是一个而是数个
。

即由于这些作为原因的

数个违法行为的发生 ( 当然也并不要求在同一时间发生 )
,

必然就造成 了损害的结果
。

如果某
一 个人的违法行为

,

并柞是造成损害的原因
,

那么他就不是共同加害人
,

因而也就不承担赔

偿的责任
。

」
.

共同加害人如在过 失的情况 卜造成他人以损害
,

且:如我们在前血已提到过的
,

加害人

之间不存在所谓协议而故意地来造成他人以财产损害
。

如果某一个加害人故意利用他 人的过

失行为
,

造成了第三人的损害
,

故意的加害人有时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

但是民事赔偿的责

任
,

则是根据故意加害人与过失加害人过错的程度来确定的
。

因此
,

在民法上确认共同造成

他人以损害的事实与在刑法上确认共犯不同
,

即不需要证明加害人是否根据预先的协议 ( 即

不需要证明他们有无共同故意 ) 来实施违法行为
,

加害人中的一人
,

可以完全不知道他人的

行为动机与目的
,

而来实施违法行为
。

但是
,

各个加害人对同一的损害都是存在着过错的
,

因此对损害的后果是要负损害赔偿责任的
。

以
_

L就是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之债的一些特点
。

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
,

才能够确定该人

是否共 同加害人
,

才能正确地处理这类问题
。

我们知道
,

一个人造成 了他人的损害
,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

就是实施 了违法行为的该

具体的个人
。

因此
,

只要具备一定的责任条件
,

确定他的责任范围是不难的
。

但是在共同造

成他人以损害的情况中
,

因为损害是 由数个加害人的数个共同违法行为所造成的
,

所以情况

就比较复杂
。

现在就以 下两个比较重要的向题加以论述
。

1
.

关 卜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的 上体问题

加害人不法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
,

并造成经济 上损失时
,

根据法律的规定
,

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发生 了民事法律关系 ( 当行为构成犯罪时
,

也发生刑事法律关 系 )
,

受害

人对所受之损害有请求赔偿的权利
,

加害人对财产损害有负责赔偿的义务
。

毫无疑问
,

在这

种民事法律关系中
,

加害人总是多数人
,

不可能是一个人
。

而受害人 可以是一个人
,

也 可以

是几个人
。

受害人是 一个人时
,

可以是个别公民或个别法 人
。

受害人是几个人时
,

可以是数

个公民或数个国家机关
、

企业
,

也可以是又有公民又有国家机关
、

企业
。

加害人是公民
,

这是不难理解的
。

法人是否 也可以是加害人呢 ? 目前尚有不同看法
。

我



们认为
,

应该首先指出的是
,

法人对其成员 ( 法人机关
、

工人
、

职员
、

社员 ) 的违法行为造

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但是其成 员的行为的不法性构成了

犯罪时
,

刑事惩罚的人身责任
,

则始终是由犯罪者本人承担
,

法人不承担也不可以代为承担刑

事责任
。

投有一个法人会授权或委托其成员去实施犯罪
。

其次
,

法人在承担民事 赔 偿 责 任

时
,

也要分别各种不同的情况
。

我们说
,

作为法人的机关的人或充当代理人的人以及其他成

员所为的行为之所以表现法人的意志的活动
,

是因为有章程
、

条例以及委 托 书 的 规定
。

但

是这种规定是要他们实施对社会有益的合法行为
。

显然
,

根据章程
、

条例
、

委托书的规定而

实施的法律行为
,

是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的
。

法人成员在执行职务过程 中由于过错所造成的

损害
,

法人承担赔偿责任是有法律根据的
。

法人成员所进行的活动与法人业务无关时
,

如果

造成 了财产损害
,

那么赔偿责任只能由这个成员承担
。

那种认为法人对其成员所有行为都要

负责的看法
,

是不正确的
。

因此
,

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
,

加害人只能是

公民
,

绝不能有法人
。

有人要问
,

一个司机撞伤了人
,

法人既然不是加害人
,

为什么要承担

赔偿责任呢 ? 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

由法人来承担较司机本人来承担更能确切地保护受害

人的利益
,

即能够避免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利于受害人的情况
,

如赔偿不力等
。

当然这并不是

把国家的或集体的财产任意挥霍
,

法人赔偿了由于司机的过错而造成的财产损害
,

能不能确

定法人为加害人呢 ? 显然是不能的
。

由此可见
,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

有时不一定是实施违

法行为的加害人
。

在有些情况下
,

承担损害赔偿义务的人
,

不仅是加害人本人
,

还有对加害人承担财产责

任的人
。

例如
,

造成财产损害的加害人都是未成年人
,

其赔偿的
.

义务就由他们的法定代理人

来承担
。

法定代理人是指未成年人的父母
、

养父母
、

监护人
。

受害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

有权向数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提起诉讼
,

请求赔偿损害
。

根据刑法的规定
,

已满十六岁的人犯罪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的人

犯杀人
、

重伤
、

抢劫
、

放火
、

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

也应当负刑事责任
。

但

是赔偿这些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害的义务
,

总是 由他们的法定代 理 人 来 负

担
。

对于未成年人所造成的财产损害
,

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负绝对的全

部赔偿责任
。

例如
,

造成财产损害的未成年人是有部分行为能力即已能认识和理解自己行为

的性质和后果
,

并且已有独立经济收入的
,

这样首先就应该由他们 自己赔偿
。

赔偿不足
,

其

余的部分便由他们的法定代理人负责赔偿
。

如果这些未成年人根本没有任何财产
,

就由他们

的法定代理人负全部赔偿责任
。

在审判实践中
,

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已满十八岁的成年人
,

他们造成他人人身
、

财物的损害
,

也 由法定代理人负责赔偿
。

这对加强法定代理人的责任
,

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

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
,

具有重要意义
。

2
.

关于共同加害人的赔偿原则问题

我们从部分的判决实践中看出
,

法院在确定共同加害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时
,

一般是

按照这样的程序和原则来处理的
:

受害人对共同加害人同时向法院起诉
,

共 同加害人就被认

为是共同被告
,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再具体分析共同加害人对损害的责任程度
,

分清主要责任

和次要责任
,

最后判决他们各自应赔偿的数额范围
。
这意味着数个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的是

按份责任
。

我们知道
,

在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中
,

区分责任
,

分清是非是很重要的
。

因为责

任的大小
,

直接关系到是否赔偿
,

赔偿多少
。

然而
,

数个加害人中有的经济能力强
,

有的经

济能力弱
,

如果加害人只按其责任程度 ( 自己的那一份额 ) 来赔偿
,

就往往不能够及时补偿



受害人的全部损害
。

我们认为
,

为了确切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

应该规定所有加害人对

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

所谓连带责任
,

就是受害人有权向共同加害人 中任何一个或全体请求

赔偿损害
。

受害人取得了全部赔偿
,

他的请求赔偿权也就消灭了
。

如果由共同加害人中的一

个或二个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害
,

还必须考虑到加害人之间的按份责任
。

从上可知
,

在处理共同造成他人以损害之债时
,

应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
( 1) 数个加害人对

于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则
。

(2 ) 加害人之间 (必须在清偿受害人财产损害的前提下 ) 按

其过错责任的程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则
。

那种认为在加害人之间应该承担绝对的平均责

任的看法
,

是不正确的
。

论 合 同

史 探 径

法律是上层建筑
,

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

济基础之上
。

合同这一法律形式的产生和发

展
,

即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

本

文试图对合同产生的历史
、

我国经济合同的

性质和作用以及推行合同制与国民经济调整

的关系等问题
,

进行初步探讨
,

希望得到同

志们指正
。

(一 )

合同 又称契 约
。

它是双方或数方当事人

为确立
、

变更或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订

立的协议
。

因此
,

订立合同是一 种 法 律 行

为
。

考诸古代
,

当社会上出现了劳动分工
,

而社会产品 又为不同的人所占有的时候
,

不

同的所有者之间为了互通有无
,

各自取得所

需要的产品
,

就要进行商品交换
。

无论是最

初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
,

或是以后发展到以

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

都从客观
_

h要求交

换关系保持稳定并按照一定规则有秩序地进

行
,

于是合同便应运而生
。

订立合同这种法

律行为的特征是
,

当事人的平等和 自愿
,

交

换的等价和有偿
。

这种特征非常适合商品交

换者的地位和要求
。

马克思曾说
, “

先有交易
,

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
。

… … 这种通过交

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
,

后来获得

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
” 。

① 社会发展的历史

事实说明
,

合同是商品生产的产物
,

是商品

交换的法律形式
。

最初的合同仅仅是商品买卖的合同
。

以

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为适应社会生产和生

活多方面的需要
,

又有了借贷
、

租赁等合同

形式
。

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仑王国
,

商业和

文化发达
。

在公元前十八世纪 巴比仑统治者

汉穆拉比颁布的法律中
,

即有关 于买卖
、

借

贷
、

寄托
、

租赁
、

雇用等合同的规定
。

甚至

在债的关系以外
,

以身分为基础的婚姻关系

也必须缔结合同
。

法律规定
: “

娶妻而未缔结

契约者
,

妇非其妻
。 ’ ”

合同在出现的初期
,

都

是要式合同
。 《
汉穆拉比法典

》
规定

,

合同必

须以书面订 扭
。

在古代罗马
,

法律行为仍然

重方式而轻意思
。

法律规定
,

要 想 合 同 有

效
,

必须履行 n e x u m 之方式
。

所谓
n e x u m 者

,

就是借贷金钱时
,

除当事人外
,

必须有五 名

证人和一名计量人到场
,

由计量人用衡器计

量所借金块的重量
。

到罗马共和时期
,

万民

法已发达
,

一切法律行为开始重意思而轻方

式
,

合同即使不具有 一定形式
,

法律也 认为

有效
。

古代关于合同履行责任和合同保证的规

① 《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 》 第 19 卷
,

第 4 23 页
。


